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严
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举措的通
知》要求，结合《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山西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经依法
审查，现将市本级 38 个行政执法主体
名单和 37 个行政检查主体名单通告
如下：

一、市本级行政执法主体
名单（38个）

1.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运
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运城市教育局
3.运城市科学技术局
4.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5.运城市公安局
6.运城市民政局
7.运城市司法局
8.运城市财政局
9.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0.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运

城市林业局）
11.运城市生态环境局
12.运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3.运城市城市管理局（运城市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14.运城市交通运输局

15.运城市水务局
16.运城市农业农村局
17.运城市商务局（运城市促进外

来投资局）
18.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运城市

文物局）
19.运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运城

市疾病预防控制局）
20.运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1.运城市应急管理局（运城市地

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
22.运城市审计局
23.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运城

市知识产权局）
24.运城市体育局
25.运城市统计局
26.运城市医疗保障局
27.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28.运城市能源局
29. 运城市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

公室（运城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30.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31.运城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32.运城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33.运城市国家保密局
34.运城市国家密码管理局
35.运城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36.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37.运城市档案局
38.运城市新闻出版局

二、市本级行政检查主体
名单（37个）

1.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运
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运城市教育局
3.运城市科学技术局
4.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5.运城市公安局
6.运城市民政局
7.运城市司法局
8.运城市财政局
9.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0.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运

城市林业局）
11.运城市生态环境局
12.运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3.运城市城市管理局（运城市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14.运城市交通运输局
15.运城市水务局
16.运城市农业农村局
17.运城市商务局（运城市促进外

来投资局）
18.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运城市

文物局）
19.运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运城

市疾病预防控制局）
20.运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1.运城市应急管理局（运城市地

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
22.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运城

市知识产权局）
23.运城市体育局
24.运城市统计局
25.运城市医疗保障局
26.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27.运城市能源局
28. 运城市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

公室（运城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9.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30.运城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31.运城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32.运城市国家保密局
33.运城市国家密码管理局
34.运城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35.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36.运城市档案局
37.运城市新闻出版局
本通告公布后，原《运城市人民政

府关于更新市本级行政主体名单的通
告》（运政通〔2024〕1号）同时废止。

运城市人民政府
2025年 7月 22日

运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市本级行政执法主体名单和行政检查主体名单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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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安邑办事处湾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N2140802MF3659593N）
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永济市张瑞农机专业
合作社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1812000497001）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垣曲县后河水库金龙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1824000076702）丢失，声
明作废。

●芮城县大王镇古仁村因保管
不慎将芮城县大王镇古仁村民委员
会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1427230008149）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王治国残疾证（证号：
14270119780321421344）丢失，声明
作废。

遗 失 声 明

周国良同志：
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回单位办理养老保险手续，协
商劳动关系等事宜，逾期不到，视为

自愿放弃与单位的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送达
永济市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025年 7月 22日

公 告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抗日英雄

“海鸥振翅，展鸿鹄之志；一座江城，愿听天下风
雨声……”长江之畔，记者在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中学
的校园里听到这样一首校歌。歌声唱给“江城”走出
的抗战名将——戴安澜。

戴安澜自号“海鸥”，芜湖无为人，毕业于黄埔军
校，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战期间，他在台儿庄战役、武
汉会战、昆仑关战役中屡建战功。

1942 年初，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戴安澜率第
200 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与数
倍于己的日军在同古展开血战。他带头立下遗嘱：只
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
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全师各
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

历时 12 天的同古保卫战，200 师以牺牲 800 人
的代价，打退了日军 20 多次冲锋，歼灭敌军 4000 多
人，俘敌 400多人，予敌重创，打出了国威。

就在不久之后，部队遭遇敌人袭击，戴安澜身负
重伤，在距祖国只有 100 多公里的茅邦村，38 岁的

“海鸥”艰难地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永远闭上
了双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反攻！反攻！祖国万岁！”

戴安澜将军追悼仪式在广西全州举行，毛主席亲笔题赠挽词。抗战胜利
后，戴安澜的灵柩迁葬回芜湖。“随戴将军一起‘回来’的，还有安澜工业职业
学校，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芜湖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毛红说，学校还有
个名字叫“安澜中学”。

走进无为市洪巷镇练溪社区风和村，一座青砖黑瓦的民居映入眼帘，这
里是戴安澜故居，如今陈列着他的生平事迹、照片和部分勋章等。

“1904 年，戴安澜在这里出生，后来不断学习、成长，走上了保家卫国的
道路。”洪巷镇干部戴茂标是将军的后人，他告诉记者，戴安澜因身体瘦弱落
选军校，而后刻苦锻炼，终于成为了黄埔 3 期的学员。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改
名为“戴安澜”，自号“海鸥”。“以名言志，安邦定国，搏击风浪。”戴茂标说。

故居不远处，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相传戴安澜从树下经过，走
向革命，如今成了游客们的一处怀想地。

村民告诉记者，戴安澜不仅是教科书上的英雄，更是亲切的家乡人：他
爱唱戏，擅长旦角；他重视教育，亲戚在家乡创办仁泉小学，他带头捐钱；他
有情怀，为儿女起名“覆东”“靖东”“澄东”“藩篱”，寓意安定东方、保家卫国；
他倡导新式婚姻，与夫人无比恩爱，却在家书中写下绝笔：“现在孤军奋斗，
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如今仁泉小学依旧书声琅琅，老枫树被画进校徽，一只只海鸥绣在学生
们胸前，安澜的名字挂在了书屋上。“海鸥是将军，也是我们。”一位学生说。

芜湖市区风景优美的赭山上，安葬着戴安澜的遗骨，常有祭扫的市民献
上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敬仰和追思。

在“江城”很多地方都能找到海鸥和安澜的“踪迹”。名为安澜的路上车
流如织，名为安澜的桥见证长江奔流。海鸥贴在芜湖二中的浮雕墙上，也悬
挂在校史馆的屋顶。毛红告诉记者，学校建设体现戴安澜事迹的校史馆，把
戴安澜的精神融入校训，学生成立各类社团，将他的故事改编为话剧，用青
春的方式继承英烈遗志。

“我们要学习海鸥将军不畏困难、勇于向前、心怀大我的精神。”芜湖市
第二中学初二学生曹沐霖说。

在她以及很多芜湖人看来，枫树下飞出的那只“海鸥”，早已化作万千形
态“回家”：一座桥、一条路、一所学校、一群水鸟……这便是英雄最恒久的生
命。 （新华社合肥7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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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澜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7 月 21 日，村民在江苏省泰州市苏陈镇采摘菱角。眼下，多地菱
角进入采摘期。菱农忙着采摘菱角，供应市场。新华社发（汤德宏 摄）

▶这是 7 月 22 日在浙江省杭州
市钱塘江畔拍摄的日出霞光景色。

当日，在钱塘江畔，彩虹、城市、
霞光共同勾绘了日出时分的美丽景
色。

新华社记者 江 汉 摄

（上接第一版）
山西蓝科途的创新并不止于此。该

公司正在研发的防水透气膜，可应用于
冲锋衣、医用防护服、儿童纸尿裤等产
品，使用场景更加广泛，目前产品处于
市场开发阶段。另外，陶瓷涂覆膜等复
合型产品为个性化定制提供了可能。

杜跃刚表示，随着人工智能、低空
经济、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
展，锂电池隔膜的应用场景将更加广
泛。蓝科途将继续提升设备智能化水
平，提高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以全新
产品引领带动新材料产业发展。

本版责编 冯婷婷

校 对 白 洁

美 编 冯潇楠

7 月 16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
812 号国务院令，公布《住房租赁条例》，
自 2025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日前，司法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条例有关
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出台背
景。

答：住房问题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有效解决住房问题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住房租赁市
场不断发展，对实现住有所居、改善住房
条件、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市场
秩序有待规范，对租赁双方合法权益的
保障还不充分；住房租赁市场供给主体
以个人为主，市场化、专业化的机构主体
发展不足；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在房源信
息发布、费用收取等方面还存在不规范
行为；对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管理仍需
强化等。解决上述问题，既需要进一步
深入贯彻实施有关民事法律制度，调整
好住房租赁活动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
关系，也有必要制定专门行政法规，更加
有力有效规范和引导住房租赁市场，促
进住房租赁市场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
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提供支撑。

问：条例制定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什
么？

答：条 例 制 定 工 作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总体思路上主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
聚焦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着力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
准确把握立法定位，着重明确行政管理
措施，处理好与有关民事法律制度的关
系。三是规范和引导并重，在强化监督

管理、维护市场秩序的同时，引领住房租
赁市场高质量发展。

问：条例如何规范出租和承租行为，
保护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答：规范出租和承租行为，保护出租
人和承租人的合法权益，是规范住房租
赁市场秩序的重要方面，也是条例的重
要内容。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条例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一
是对用于出租的住房提出明确要求。规
定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
等相关规定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
身安全和健康；厨房、卫生间、阳台、过
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不得
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
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应当符合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
准。二是加强合同管理。规定出租人和
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签订住房租赁合
同，住房租赁合同应当向所在地房产管
理部门备案。三是明确出租人与承租人
的行为规范，特别是针对承租人合法权
益保护不到位问题，规定住房租赁合同
应当明确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
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项，出租人无正
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出租人解除住房
租赁合同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为承租人腾
退租赁住房留出合理时间，不得采取暴
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
解除合同或者腾退住房。

问：在引导和规范住房租赁企业发
展方面，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住房租赁企业是指以自有住房
或者依法取得经营管理权的他人住房开
展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的企业，是市场化
的机构主体，其规范发展对于住房租赁
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条例一

方面明确规定国家完善政策措施，培育
市场化、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同时加
强对住房租赁企业的规范，规定住房租
赁企业应当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
自有资金、从业人员和管理能力，向所在
地房产管理部门报送开业信息；发布的
房源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发
布虚假或者误导性房源信息或者隐瞒、
拒绝提供拟出租住房重要信息；建立住
房租赁档案，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不得非
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或者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向房产管
理部门报送其经营的租赁住房信息；从
事转租经营的按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
监管账户并通过该账户办理住房租赁资
金收付业务。此外，考虑到实践中存在
自然人从事转租业务且规模较大的情
况，条例还规定，自然人转租他人住房开
展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经营规模达到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规定标准
的，适用本条例有关住房租赁企业的规
定。

问：实践中很多人通过经纪机构租
赁住房，条例对此作了哪些规定？

答：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是住房租赁
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行为直接关系市
场秩序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条例将规范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行为作为重要内容，
抓住几个关键环节作了明确规定。一是
自身条件要求。明确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应当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自有资
金、从业人员和管理能力，并将从业人员
名单向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二是
信息发布要求。规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发布房源信息前应当核对并记录委托人
的身份信息、住房权属信息，实地查看房

源并编制住房状况说明书；对收费服务
项目明码标价；明确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适用本条例关于住房租赁企业报送开业
信息、公示本企业相关信息、发布房源信
息、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规定。

问：条例如何加强对住房租赁市场
的监督管理？

答：条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
步强化对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督管理。一
是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
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住房租
赁合同、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二是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金监测机制，定期
公布租金水平信息；三是规定房产管理
部门应当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开
展管理与服务，与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四是规定住房租赁相关行业组
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问：为确保条例顺利实施，需要做好
哪些工作？

答：为确保条例贯彻实施，有关方面
将抓紧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
加大宣传解读力度。采取多种方式做好
条例的宣传解读和培训指导，帮助有关
部门工作人员、社会公众等更好地掌握
条例内容，确保条例得到准确理解和严
格执行。二是抓紧完善配套制度。国务
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将及时出台
相关配套规定，进一步细化制度措施，增
强制度的可操作性，确保条例的规定落
地落实。三是加强统筹协调。国务院有
关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实施和监督
管理，地方人民政府要统筹做好具体实
施工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强化
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制度
有效实施。（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司法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
就《住房租赁条例》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